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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62    证券简称：柯力传感       公告编号：2022-043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52,839,051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8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79 号文）核准，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柯力传感”）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850,114

股，并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总股本

为 119,400,454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9,850,114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89,550,340

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82,998,292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55,007,4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77%。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涉及股东数量为 6 名，持有限售股共计 152,839,051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4.01%%，将于 2022 年 8 月 8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已完成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

本 119,400,45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每股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 0.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59,700,227 元，转增 47,760,182 股。本次分配完

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167,160,636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5,370,476 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1,790,160 股。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20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已完成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167,160,63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含税），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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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0.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66,864,254 元，转增 66,864,254 股。本次分配完毕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234,024,89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7,365,876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06,659,014 股。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向 47 名激励

对象共定向增发 1,807,020 股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已完成，

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235,831,91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9,172,896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06,659,014 股。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已完成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235,831,91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23 元（含税），每股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 0.2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76,173,706.93 元，转增 47,166,382 股。本次分配完

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282,998,292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007,475 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27,990,817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发行前所持股

份锁定承诺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公司股东森纳投资、申宏投资、申克投资、

鲁忠耿、黄朝霞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公开发售的部分股份除外），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本公司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为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 

3、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本公司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在本人/本公司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本公司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

应调整后的价格； 

4、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本公司将在获得收

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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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公司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担任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的柯建东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发售的部分

股份除外），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为

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 

3、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在本

人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4、在本人任职期间（于本承诺中的所有股份锁定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

职，则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5、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6、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1、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和股东承诺；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有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本保荐机构对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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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52,839,051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8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剩余限

售股数

量 

1 柯建东 126,290,508 44.63% 126,290,508 0 

2 
宁波森纳投资有限
公司 

19,540,806 6.90% 19,540,806 0 

3 鲁忠耿 3,622,080 1.28% 3,622,080 0 

4 
宁波申宏投资有限

公司 
1,719,905 0.61% 1,719,905 0 

5 
宁波申克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1,479,873 0.52% 1,479,873 0 

6 黄朝霞 185,879 0.07% 185,879 0 

合计 152,839,051 54.01% 152,839,051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

异，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注 2：担任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的柯建东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其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2,740,584 -22,740,584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32,266,891 -130,098,467 2,168,42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5,007,475 -152,839,051 2,168,424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 股 127,990,817 152,839,051 280,829,86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7,990,817 152,839,051 280,829,868 

股份总额  282,998,292 0 282,998,292 

 

特此公告。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